《深圳城市轨道交通19号线一期工程项目（新和站）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反馈的意见汇总及回复情况说明

《深圳城市轨道交通19号线一期工程项目（新和站）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已于2026年4月13日在项目房屋征收范围内、坪山区人民政府网站(www.szpsq.gov.cn)上公布并征求公众反馈意见，征求意见期自2026年4月13日起至2026年5月12日止。

现征求意见期限已满，未收到深圳城市轨道交通19号线一期工程项目（新和站）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相关反馈意见。

